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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接受境外资助的管理办法（试行）

（文号 ：广师院〔2015〕384 号，施行时间 ：2015 年 10 月 15 日。）

根据国家有关文件规定以及《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捐赠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结合我校发展的实际需要，本着关心与支持我校教师以及教学科研发展的精神，就

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我校各部门、团队和个人接受境外资助及相关管理制定本办法。

一、资助主体的界定及接受资助的基本原则

1．本办法所指的“境外资助”包括境外基金会的资助，以及境外非政府机构、

团体、企业、个人提供的资助等。

2．各部门、团队和个人接受境外资助的基本原则：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

我有利，政治无害。

3．学校对各部门、团队和个人接受境外资助的管理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归口

管理，分级负责，协调配合。

二、接受和申请境外资助的申报流程

1．各部门、团队和个人在接受或申请境外资助之前，须先向所属学院（部）

或机关部、处提出书面申请，填报“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申请（接受）境外资助项目

申报表”。经所属二级学院（教学部）或机关部、处同意后，向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申报。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会签相关科研主管

部门意见，并视具体情况及结合相关政策，决定是否须向教育厅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申报。

2．接受境外资助的，必须说明资助的范围、内容、对象、方式、要求和金额，

以及有无附加条件、科研结果的去向和使用情况等。

3．向境外提出资助申请的，必须说明所申请资助项目的内容、意义、成果的

使用情况以及接受境外资助的前提条件，在报经学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 港澳台事

务办公室审批后（如有必要，学院将上报省教育厅审批）方可正式对外联系和申请。

4．资助申请获境外批准或双方签约后，必须将接受资助的书面文件（包括通

知书、协议、备忘录、会议纪要等）的副本报学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 港澳台事务

办公室（如有必要，学校将报省教育厅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备案，

并按照协议执行。在协议执行过程中如出现敏感问题应及时向学校国际交流与合作

处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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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接受和申请境外资助资金管理办法

1. 接受境外基金，资金资助的教学科研、讲座报告、论坛、研讨会等项目，均

应由受助方与资助方签订书面资助协议，明确资助金额（应含 5% 管理费）、资助项

目名称等，并报学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审批后报学校捐赠管理

办公室批准许可。

2. 凡属涉外的教学科研、讲座报告、论坛、研讨会等接受的赞助资金，一律进

入学院教育发展基金账户。汇款过程中产生的手续费、税费等费用由资助方承担。

3. 赞助资金的支出凭据，必须由经学校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负责人、经办人审

核签字，并由学校教育发展基金负责人签字方可报销。

四、获得境外资助的项目在执行过程中的管理

1．涉及与境外机构联合开展社会调查、统计的，要严格限定调查、统计的内容、

范围、规模和调查、统计成果的使用，不得接受任何对我不利的附加条件，原则上

不允许境外机构和人员直接参与国内调查、统计。

2．凡以了解我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敏感问题及其

他涉及我国家机密问题为目的的联合调查、统计项目（包括民意测验、问卷调查等），

一律不予批准。

3．拟向境外提供的研究成果，须报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审查。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会签相关科研主管部门意见（如有必要，学

院将报省教育厅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等有关部门）。审查同意后，

各相关部门、团队或个人可向境外资助方提供研究成果，并将副本报国际交流与合

作处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备案。

4．向境外资助单位提供必要的申请材料，要严格遵守国家保密规定，不得提供、

引用未公开发表或不宜对外公布的统计数字、调查材料、内部资料等。

五、其他

1．接受境外资助的项目在执行过程中涉及人员交流的，要严格把好政治关。

如发现有危害我国家安全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嫌疑的，要及时向所在地国家安全机

关和公安机关报告。

2．未获得境外资助的对外科研合作项目在执行过程中的管理办法参照本办法

执行。

3．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执行。本办法解释权归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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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申请（接受）境外资助项目申报表

单位名称

课题负责人姓名 性别 职称

职务
政治

面貌

专业

特长

申请资助项目
中文

英文

境外资助方名称
中文

英文

境外资助方

地址及电话

资助的方式和金额

项目内容和意义

成果形式和使用范围

资助方提出的附加

(前提 )条件及内容

参加本项目的其他人

员

(包括国内和境外人员情况 )

学院科研主管部门审

核意见                                           年    月   日

                                          （加盖公章）

学院国际处 /港澳台

办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加盖公章）

学院主管领导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加盖公章）

注：关于境外资助方的背景及相关情况请另页专报


